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

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规定和要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本着勤

勉尽责的原则，恪尽职守，认真履职。现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2025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5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2881146K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号院 1号楼南楼 20层

首席合伙人：李尊农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4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资产评估。（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注册会

计师业务；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5年度末合伙人数量 212人、注册会计师人数 1,084人、签署过证券服务

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532人。2024年收入总额（经审计）203,338.19

万元，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154,719.65万元，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33,220.05

万元。2024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169 家，上市公司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制造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采矿业等，

审计收费总额 22,208.86万元。

公司属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中兴华所在该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16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兴华所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0,450 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0,000万元，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近三年存在执业

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青岛亨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被判定在 20%的范围内对亨达公司承担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上述案件已完结，且中兴华已按期履行终审判决，不会对中兴华履行能力

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3.诚信记录

近三年中兴华所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7次、行政监管措

施 17次、自律监管措施 4次、纪律处分 3次。43名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15人次、行政监管措施 34人次、自律监管措施 11人次、

纪律处分 6人次。

4.独立性

中兴华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

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二、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规

范，结合公司 2025年年报工作安排，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

报告及 2025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同时对年

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营业收入扣除事项进行核查并出

具了专项报告。

经审计，中兴华认为公司的财务报表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

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浩丰科技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合并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



年度合并及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中兴华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带

强调事项度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在年度审计工作的执行过程中，中兴华就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人员的独

立性、审计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审计计划、风险判断、年度审计重点、审计调

整事项、初审意见等与公司管理层和治理层进行了沟通。

三、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情况

根据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对中兴华的专业资质、业务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过

往审计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等进行了严格核查和评价，认为其具备为公司提供

审计工作的资质和专业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2025 年 11 月 28

日，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2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兴华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并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2026年 4月 16日，审计委员会与中兴华负责审计工作的会计师就 2025

年度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责任、人员独立性的总体情况

进行了沟通。年报审计期间，审计委员会与中兴华负责审计工作的会计师分别就

审计报告类型和时间安排、关键审计事项、期后事项等进行沟通，并对审计中发

现的问题提出建议。

（三）2026年 4月 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以现

场、通讯方式召开，审议通过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财务决算报告、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等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总体评价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严格遵守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审

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对会计师事务所

相关资质和执业能力等进行了审查，在年报审计期间与会计师事务所就审计范围、

审计计划等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沟通，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及时、准确、客观、



公正地出具审计报告，切实履行了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责。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兴华在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遵循独立

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内部控制有效性进

行评价，勤勉尽责，出具的报告真实、准确、及时，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

职责。

北京浩丰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 4月 28日


